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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《 民法总 则 草案 》 民事责任
一

章提取 了 违约 责任 、
侵权责任 的共 同规 则 并可适用 于其 他 民事 责任 ，

适 当对 《 民法通则 》 相关规定进行取舍 ， 增加 了 环境责任 规定和对 见义勇 为者 利 益保护 的 规定 。 鉴于 民 事责任

为 民事 法律关 系之要 素
，
该章 应规定 于 民事权利 之后 和 法律事 实规定 之前 ； 应 删 除 司 法不 能适用 的 纯教 义学条

款 并对按份责任和连 带责任条款作相应修 改 ；
应增加 归 责 原 则这 一根本 性规定 ；

“

恢 复 生 态 环境
”

应修 改为
“

修

复环境 、 恢复 生 态
”

； 责任 竞合 的前提 应修 改 为
“

当 事 人
一

方 的 行为 既构 成违约 、
又 构成侵权

”

； 应 增加规 定 民

事 责任优先不 限于 同 一行为 引 起 的行政 、
刑 事和 民事 责任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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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、 民法总则规定民事责任＿章的理由

（

＿

）
民法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律属性需要总则作出 民事责任的

一

般规定

民法虽为调整 民事主体间平等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的法律 ， 但与公法关系一样都需要国家强制

力保证实施 。 民事责任集 中体现了 民法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律属性 ， 在 民法中具有不可欠缺

的重要地位和意义 ， 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。

历史上的民法从义务本位发展到权利本位 ， 又进
一

步发展到社会本位 。 义务本位的民法 ， 立法

的特点是以义务为切入点规定不履行或违反 了义务将受到什么样的法律制裁 ，
即承担什么法律责

任 ， 甚至 民刑责任不分 。 中 国古代民附于刑 ，
法律规定不履行义务或侵害他人财产与人身的承担严

格法律责任 。 其他法系古代法律大多如此 ，
罗马的十二表法甚至查士丁尼法典也不例外 。 近代资本

主义 民法 ， 实现了人们在法律面前的平等 ， 民事责任也具有平等性 。 民法 以权利本位的面貌呈现 ，

立法以人们享有什么权利为切人点进行规定 ， 但同样也要规定义务及违反民事义务的责任 。 责任也

几乎被简单化为财产责任 。 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强调以社会利益限制个人权利 ， 进人消费者社会 、 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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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时代 、 信息化和互联网时代 ，
民事主体权利增多 、 义务和责任也相应增加 。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民

法的人民性决定 了人们的 自觉遵守 ， 这是民法实施的重要保障 。 但社会生产的发展与人民群众 日益

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根本予盾 ， 决定 了民法还必须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 。

民事责任的基本功能 ， 是救济受害人并制裁违反义务人 ， 警示和教育他人 。 救济受害人是民事

责任的最基本功能 ，
将违反民事义务造成的不利后果 ， 归于原 因者承担 ，

才能保护受损失
一方的利

益 ，
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。 承担 民事责任 ， 是对违反民事义务人的 民事制裁 ， 是其违反 民事义务

应承担的法律后果 。 民事责任的追究
，
不仅可 以教育违反 民事义务人 ，

对他人也有警示教育作用 ，

有利于促使人们 自觉履行民事义务 ， 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。

比较法上的民法典体系 ，
民事责任分别规定于债权总则侵权行为和合同 中 。 有 中 国特色的民

法 ， 形成 《合同法 》 规定违约责任 ， 《侵权责任法 》 独立立法的体系 ，
《合同法》 《侵权责任法 》 经

编纂将形成民法典合同编 、 侵权责任编 ，
不设债法总则 ， 因此 ， 民法总则必须对民事责任的共同规

则作出规定 。

（
二

）
统领违约责任 、 侵权责任及其他违反民事义务的责任

我 国 《合同法 》 规定 了违约责任 。 按照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典编纂协调小组的
“

两步走
”

决

定
，
第二步编纂 民法典各分编 ， 在现行合同法基础上编纂合同编 ， 不设债编

，
也不设债权总则编 。

依此计划 ， 合同编违约责任将在合同法体系 中维持不变 。 我国 《侵权责任法》 对侵权责任作 了 比较

详尽的规定 ， 经修改后将作为民法典独立的
一编 。 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有些共同规则 ， 应在 民法

总则中提取规定 ，
以保证两种责任在法典中 的统

一

性和法典的科学性 。 违约与侵权两种责任之外 ，

违反不 当得利义务 、 违反无因管理义务及违反传统民法中的其他债 ，
也应承担民事责任 。 这后三种

违反义务的责任 ， 按照德国式债编立法 ，
可适用债的履行等相关规定 ， 而在我 国不设债编也不设债

法总则 的情况下 ，
不在总则 中规定 民事责任的

一

般规定 ， 就会欠缺这三种违反义务责任的法律依

据 。 总则设民事责任章 ， 就可弥补这
一

缺陷 ， 使各种责任有了统
一的适用规则 。 违约和侵权之外的

责任 ，
可适用总则民事责任的

一

般规定调整 。 违约和侵权两种复杂的责任 ，
既适用总则

一

般规定调

整 ， 也适用合同编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编调整 。

（
三

）
《民法通则》 特色之发扬

《民法通则 》 虽是改革开放初期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 ， 但内 容和体系却不乏创新之处 。 民事责

任
一章的设立 ， 因应了 当时的需求 ， 统一了违约 、 侵权及其他违反民事义务的责任 ， 彰显 了 中国 民

法的特色 。 按照德国式立法 ，
不法行为责任规定于债编总则 ， 违约责任规定于合同之债 ， 违约责任

规定相较不法行为责任为特别规定 ， 不法行为责任为债法一般规定 。 这种分等次的责任是立法设计

使然 ， 社会生活 中并无等次区别 。 《 民法通则 》 民事责任章分
一

般规定 、 违约责任 、 侵权责任三节 ，

将民事责任统一起来并不分等次 ， 其设计的科学性与进步性应予充分肯定 。 时至今 日 ， 《合同法》

《侵权责任法》 分别对违约责任 、 侵权责任的规定 ， 取代了 《 民法通则》 民事责任章违约责任和侵

权责任二节的规定 ， 但第
一

节关于民事责任的
一

般规定应为民法总则所继受 ，
经修改完善以进

一

步

发扬中 国民法之特色 。

（
四

）
民法理论研究进步之体现

区分责任与义务 ， 是民法理论的完善 。 责任与义务 ， 从给付内容看大体相同 ， 但有实质区别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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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务为
“

当为
”

， 主要靠当事人 自愿履行 ， 责任是违反义务之结果 ， 主要靠 国家强制力强制履行 ，

为必为 。 任何民事法律关系 ，
都离不开 民事责任保护 。 民事关系是否具备责任之要素 ， 是 自然 （道

德 ） 债务与法律之债之区别 ，
也是民事法律关系与纯道德关系之区别 。 故民事责任是主体 、 客体 、

内容之外民事法律关系的第四要素 。
？ 民事法律关系 由 罗马法上的主体 、 权利义务两要素 ， 发展为

近代资本主义民法权利义务与客体分离 ， 再进
一

步 ， 在 中国 民法发生了义务与责任的分离 。 这都是

民法理论对民事法律关系认识的深化 。 《 民法总则草案 》 继受 《 民法通则 》 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 ，

是立法对民事法律关系的进一步完善 。

区分责任与债 ， 是民法理论的又
一

次完善 。 责任于债 ， 个性大于共性 。 债是特定当事人的关

系 ， 但侵权责任是侵犯绝对权的结果 ， 与债的相对性不 同 。
？ 责任与债 ， 在德国法混 同 ， 将责任作

为一种债规定于债编 。 但将责任作为债
，
只是着眼于责任关系也是特定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。 特定当

事人之间的关系 ， 并非责任关系之本质 。 责任的本质是 国家强制履行 ， 是受到国家公权力 的直接干

预的关系 ，
而非国家公权力不干预的民事关系 。 就合同 关系 ，

合同生效后 国家公权力也不首先干

预 ，
只有违约并经当事人请求 ， 国家公权力才干预 。 侵害绝对性 民事权利构成侵权责任 ， 是侵权责

任独立立法和民法典独立成编的依据 。 民法总则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是侵权法脱离债法后的上位依

据 ，
也是违约责任等的上位依据 。

二
、 《民法总则草案》 民事责任章规定的优点与不足

（

一

） 违约责任 、 侵权责任共同规则之提取

第
一

， 《 民法总则草案 》 民事责任章规定了承担民事责任的
一

般条款 ， 即第 １５６ 条第 １ 款规定
，

“

民事主体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 。

”

第 ２ 款规定
“

民事主体不履行或者不

完全履行民事义务的 ， 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。

”

此规定大体符合民事责任是违反 民事义务 的法律

后果这一结论 ， 为各种民事责任的共同特征和本质所在 。

第二 ， 规定了共同责任和按份责任 。 《 民法总则草案 》 第 １ ５７ 条统一规定 ：

“

二人以上不履行或

者不完全履行民事义务 的 ，
应当依法分担责任或者承担连带责任 。

”

第 １５８ 条是对按份责任的规定 ，

第 １５９ 条是对共同连带责任的规定 。 违反共同连带合 同义务或共同侵权 ， 均可产生共同连带责任 ，

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。 违反按份合同义务或法律规定按份承担侵权责任的 ， 产生按份责任 。 此 ３ 条

规定除考虑到方便法律适用应作相应删改外 （详见后述 ） ， 总体上有必要规定于总则 。

第三
，
集 中规定了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（第 １６０ 条 ） 。 《 民法总则草案》 增加规定

“

恢复生态

环境
”

责任方式 ， 以区别于
“

恢复原状
”

， 从环境 司法审判实践经验中 提取以适应环境 民事救济的

需要 。 恢复生态环境并非恢复原状 ，
因恢复生态原状几乎是不可能的 。 如实践中对盗伐林木的犯罪

① 本人主编教材 ，

一直持此观点 。 参见刘士 国 ： 《 中国民法要论》 （ 上册 ） ， 辽 宁大学 出版社 １ ９９２ 年版 ， 第 ４２
－

４３ 页 。 刘士 国

主编
： 《 民法总论》 ，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 １ 年版 ， 第 ２４３ 

－

 ２４４ 页 。

② 参见王利明 ： 《久合必分 ： 侵权行为法与债法的关系》 ， 《法学前沿 》 （第 １ 揖 ） ， 法律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 ， 第 ９２
－

１ １９ 页
；

魏

振瀛
： 《债与 民事责任的起源及其相互关系 》 ， 《法学家 》 ２０ １ ３ 年第 １ 期 ， 第 １ ３ ３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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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子责令其植树以恢复生态环境 ， 植树后的情况绝非盗伐前的原状 ， 但也只能如此 。 传统的恢复原

状 ， 强调恢复后不低于原来的使用价值和价值 ，
而恢复生态环境 ，

少有不低于原来的价值和使用价

值 。 恢复生态环境 ， 有时可选择替代方案 ，
如污染河流致原特种鱼类灭绝 ，

可用其他鱼类代替 。 鉴

于其区别与相同点 ， 在原有恢复原状之后并列规定恢复生态环境 。 当然 ， 恢复生态环境的表述也有

可商榷推敲之处 。 此点 ， 容后再述 。

第 四
， 统一规定不承担民事责任的正当理由 。 不可抗力既是不承担违约责任 ，

也是不承担侵权

责任的正当理由 （第 １６ １ 条 ） 。 正 当防卫 （ 第 １ ６２ 条 ） 、 紧急避险 （第 １６ ３ 条 ） 虽仅为不承担侵权

责任的正当理由 ， 规定于总则 ， 有利于体现正当理由的完整性和理论的统
一性

，
体现法典逻辑的严

密性和体系的科学性 。

第五
， 规定了为保护他人受损害对受益人的补偿请求权 ， 有利维护见义勇 为者的利益。 实践

中 ， 发生有人遭受不法侵害 、 遭受交通事故或 自 然灾害 、 老人不慎跌倒或突发疾病 ， 他人见义勇

为 ， 与不法分子搏斗 、 对受害人实施救助 ，
而 自 己受到损害的情况 。 对此 ， 有侵权人并且侵权人能

够承担赔偿责任的 ， 由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 ， 因侵权人是造成损害的真正责任人 ， 其侵权行为与损

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。 如侵权人只能承担部分损害赔偿责任 ， 或根本不能承担赔偿责任 ， 则受益人

因其受益应给予见义勇为者适当补偿 。 这是与侵权行为相关的问题 。 自然灾害或受害人 自 己的原因

发生危险损害时 ， 救助者受到损害 ， 受益人也应给予适当补偿 。 此虽非侵权行为所致 ，
却是救助产

生的债 ， 受益人有补偿义务 ， 如违反这
一义务 ，

也应承担补偿之责任 。 故 《 民法总则草案》 第 １ ６４

条规定 ：

“

为保护他人民事权益而使 自 己受到损害的 ， 由侵权人承担责任 ， 受益人可以给予适 当补

偿 。 没有侵权人 、 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责任 ， 受害人请求补偿的 ， 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。

”

这
一规定有利发扬社会公共道德 ， 维护见义勇为者的利益 。

？

第六
，
规定 了责任竞合选择权 （第 １６５ 条 ） 和民事责任优先规则 （第 １ ６６ 条 ） 。 责任竞合 ， 是

某
一

事实符合两种或两种以上法律规范 ， 这些法律规范都可适用 。 但有时都适用是公平的 ， 如某
一

伤害他人行为 ， 既符合刑法规范 ， 行为人应承担故意伤害罪的刑事责任 ， 该人又是公职人员 ， 违反

行政法行为规范 ，
应承担开除公职的行政责任 ， 该行为致受害人人身损害 ， 还应承担损害赔偿的民

事责任 。 这种发生在不同法律领域的竞合 ， 互不影响 ， 均应承担 。 但涉及财产责任 ， 依刑法应没

收 ， 依行政法应罚款 ， 依民法应赔偿 ， 而财产总额不足 以承担各种责任 ， 发生这种财产责任竞合 ，

我 国 《侵权责任法 》 规定民事责任优先 。 当然 ，
民事责任优先并不限于不 同责任竞合 ， 但却包含 了

不 同责任竞合的情况。 《民法总则章案 》 第 １６６ 条规定 ：

“

民事主体因 同
一

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、

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 ， 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民事责任
；
民事主体的财产

不足以支付的 ， 先承担民事责任 。

”

狭义的或
一

般所说的责任竞合 ， 是指民法中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 。 这种竞合是指某
一

行

为既符合违约规定也符合侵权规定 ， 如果让行为人既承担违约责任又承担侵权责任 ， 则对行为人不

公平 ， 违反 了对等规则或等价原则 。 因此
，
只能承担其中

一

种责任 。

最高人民法院 《全国沿海地区涉外 、 涉港澳经济审判座谈会纪要 》 （ 法经发 ［
１ ９８９ ］Ｉ ２ 号文 ）

③ 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 《 中华人 民共和 国民法总则 （草案 ） 》 的议案 。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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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 ，

“
一个法律事实或法律行为有时可以产生两个法律关系 ， 最常见 的是债权关系与物权关系并

存
， 或者被告的行为同时构成破坏合同和 民事侵权 。 原告可 以选择有利于 自 己 的

一

种诉因提起诉

讼 ， 有管辖权的法院不应 以存在其他诉因为 由拒绝受理 。 但当事人不得就 同
一

法律事实或法律行

为 ， 分别 以不同的诉因提起诉讼。

”

我国合 同法在进一步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作出专条规定 。 《合同

法 》 第 １ ２２ 条规定 ，

“

因当事人
一

方的违约行为 ， 侵害对方人身 、 财产权益的 ， 受害方有权选择依

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 。

”

这是从合同法角度观察责任

竞合所作规定 ， 才有
“

因 当事人
一

方违约
”

引起竞合的规定 。 细致分析 ，
既然某

一

行为既违反合同

法又违反侵权法 ， 那
一

定同时既是违法行为 ，
也是侵权行为 。 如将保管或借用他人之物当作 自 己财

产赠与他人或卖与他人 ， 既是侵犯所有人所有权的侵权行为 ，
也是违反保管合同或借用合 同的违约

行为 。 酒后或吸食毒品后驾车或超载驾车发生事故致乘客损失 ， 既是蔑视乘客人身安全的侵权行

为 ，
也是严重的违约行为 。 故 《合同法 》

之规定并非十分妥当 ， 但毕竟为解决责任竞合提供了法律

依据 。 总体而言 ， 由受害人选择适用法律是正确的 ， 有利于最大限度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。

一般

而言 ， 侵权法规定的赔偿范围广 ，
适用侵权法对受害人较为有利 。 但也不尽然 ， 有时因人身侵权时

效短 ， 可能适用 《合同法 》 更有利于受害人 。 还有举证责任分配 、 责任构成要件不 同等 因素 的考

量 。
？
因此 ，

由 受害人选择适用合同或侵权请求权是可行的 。

（
二

）
《民法通则》 民事责任章规定之取舍

首先 ， 保留并修改了 民事责任的
一

般条款 。 《民法通则》 第 １０６ 条第 １ 款规定 ，

“

公民 、 法人违

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 ，
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。

”

《 民法总则草案 》 原则保留 这
一

总体性规定 ，

并作了必要修改 。 其一是将
“

公民 、 法人
”

修改为
“

民事主体
”

以包括公民 、 法人之外的其他 民

事主体 ，
况且在 民法 中

“

公民
”

应为
“

自然人
”

，
修改后更为全面和准确 。 其二是将

“

违反合同或

者不履行其他义务
”

修改为
“

民事主体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民事义务
”

， 不再突出违反合同 ， 各

种义务违反均统一表述 ， 同等对待 ， 无主次之分 ， 更符合侵权责任与合 同责任在民法典中 的地位 。

其次 ， 对 《民法通则 》 规定的正当理由作统
一规定 。 《 民法通则》 将不可抗力规定在

一般规定

中 （第 １０７ 条 ） ， 将正 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规定在第三节侵权的民事责任中 （分别为第 １ ２８ 条和第 １ ２９

条 ） 。 《 民法总则草案 》 对正当理 由作了统
一

连续规定 。

再次 ， 责任承担方式的适当增删 。 《 民法总则草案》 在恢复原状责任方式之后增加
“

修复生态

环境
”

， 删除所谓
“

主要方式
”

和五种特殊且本不属民事责任方式 （训诫 、 责令具结悔过 、 收缴非

法财物非法所得 、 罚款 、 拘留 ） 的规定 。

最后 ， 民事责任与其他责任关系的修改 。 《 民法通则 》 第 １ １０ 条规定的是承担民事责任后 ， 需

追究行政责任 、 刑事责任的应 当依法追究 ， 解决的是不因有金钱承担民事责任而不承担行政 、 刑事

责任的
“

金钱特权
”

问题 。 《侵权责任法 》 规定责任人财产不足以承担民事 、 行政 、 刑事三种财产

责任时 ，
民事责任优先承担 ， 体现的是对民事主体利益的优先关怀精神 。 现在 ， 因承担 民事责任而

事实上享有不承担行政 、 刑事责任的特权现象总体已不复存在 ， 而对私法主体利益的优先关怀精神

④ 关于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问题 ， 可参见 叶名怡 ： 《违约与侵权 竞合实益 之反思 》 ， 《法学家 》 ２０１ ５ 年第 ３ 期 ， 第 １２４
－

１ ３ ７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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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须进一步发扬 ， 故 《 民法总则草案》 在 《侵权责任法 》 基础上规定了 民事责任优先条款 （ 第 １ ６６

条 ） ， 使其不仅适用于侵权责任 ，
也适用于违约等民事责任 。

三 、 《 民法总则草案》 民事责任章修改完善之探讨

（

―

）
民事责任章在 《民法总则草案》 中的位置安排似不妥当

《 民法总则草案》 将民事责任
一章安排在代理之后 、 时效之前 ， 而 《 民法通则 》 是将其安排在

民事权利之后 、 诉讼时效之前 。 应该指出 ， 《 民法通则 》 体系也未臻完善 ， 是按照主体 （公民 、 法

人 ） 、 行为 （ 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 ） 、 权利 （ 民事权利 ） 、 责任 （ 民事责任 ） 、 时效 （ 诉讼时效 ） ，

即主体通过行为取得权利 、 承担义务 ， 不履行义务承担责任 ，
而且权利受时效限制的思路设计 ，

大

体科学合理 ， 但不是绝对的 ， 因为权利的取得不都是 由法律行为引起 ， 有时由事件引起 ，
直接依法

产生 。 《 民法总则草案 》 是按照主体 （ 自 然人 、 法人 、 非法人组织 ） 、 权利 （ 民事权利 ） 、 行为 （ 民

事法律行为 、 代理 ） 、 责任 （ 民事责任 ） 、 时效 （诉讼时效附带除斥期间 、 期 间计算 ） 的顺序排列 ，

既未体现民事责任是违反民事义务后果的逻辑关系 ，
而将民事责任紧接民事权利之后 ，

也未体现民

事法律关系 内部构成要素与外部动因 （法律事实 ） 的逻辑关系 ，
值得进

一步商榷 。

民法总则最科学的体系 ，
依然是德国民法总则按法律关系要素与动 因的排列模式 。 当然对民事

法律关系要素中的客体
——

物 、 民事权利 、 民事责任 ， 由时代背景和法律基础决定有所取舍 。 我国

《 民法总则草案 》 鉴于物这一物权 、 债权 、 继承权诸种分编调整的 民事关系的共同客体在 《物权

法 》 已有基本规定 ， 拟通过编纂物权编加 以完善 。 而物权编作为第
一分编足可对之后各分编涉及的

客体——物起统领作用 ， 故未将物作为 《 民法总则草案 》 的
一

章 。 鉴于民事权利在我国 的发展及我

国民法典的体系设计需对债权等作出规定 ， 设民事权利
一章 。 又鉴于民事责任在我国的发展和对违

约责任 、 侵权责任的统领与升华 ， 设民事责任
一章 。 这是我国立法对民法总则体系的革新 ， 是必要

的 ， 符合我国实际 。 但这两部分内容是对 民事法律关系要素的完善 ， 民事责任一章应排列在 主体 、

民事权利之后 ，
民事法律行为 、 代理 、 诉讼时效等法律事实之前 。

现在的 《 民法总则草案》 ， 将 民事责任一章放在代理之后 ，
对其是理解为民事法律关系要素还

是法律事实存在不清 ，
似误认为法律事实 ，

不甚妥当 。 民事责任是违反民事义务 的法律后果 ， 不是

违反民事义务行为本身 。 发生如此误解 ，
与对民事法律行为的错误理解相关 。 违反民事义务主要是

过错所致 ， 因此当作违法行为的法律行为对待 ， 置于代理之后 、 时效之前 。 无论立法对法律行为如

何规定
，
民事责任都是违反义务的后果而非违反义务行为本身。

（
二

）
欠缺归责原则之规定 ，

应予补充

归责原则是为什么将责任归于责任人承担的原因或理由 ， 是民事责任的根本问题 。 民事责任的

功能是救济受害人 ， 制裁违反民事义务的行为并预防违反民事义务行为 的发生 ， 因此就必须有为什

么让责任人承担责任的规定 。 《 民法通则 》 第 １０６ 条第 ２ 款规定 了过错原则 。 过错是承担违约和侵

权责任最根本的原因 ， 表明 了过错违约或侵权的行为的道德可谴责性 。 司法实践 中 ， 凡能认定违反

义务有过错的 ， 法院判决均应适用过错责任 ，
以发挥 民事责任预防 、 制裁违反 民事义务行为的

功能 。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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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民法通则 》 第 １０６ 条第 ３ 款将无过错责任规定为当事人无过错而承担的责任 ， 《侵权责任法 》

纠正规定为
“

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 ， 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 ， 法律规定应当承担 民事责任的 ， 依

照其规定
”

。 违约责任总体上也不以过错为要件 。 《合同法 》 第 １０７ 条规定 ：

“

当事人
一方不履行合

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 ， 应当承担继续履行 、 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

任 。

”

但事实上过错明显或可认定的除外 。 也有观点认为 ， 在合同法上 ， 违约即过错 ，
此即所谓过

错的客观化 。 如果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义务是不能预见 、 不能避免和不能抗拒的客观原因所致 ， 则

不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义务不具违法性 ， 当事人也无过错 。 还有情事变更致义务人不能履行或不能

完全履行义务 ，
义务人也不违法并且没有过错 ， 因此也不承担民事责任 。 违法吸收过错 ， 所以是过

错的客观化 。 用客观化解释侵权法的也有。 但事实上过错难认定而适用无过错责任 的情况 ， 在违约

责任和侵权责任中都存在 ， 尤其在侵权法中的特殊侵权类型 ， 主要适用 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 ， 其归

责原因是危险源说和报偿理论 。

《民法总则草案 》 民事责任章没有规定归责原则 ， 可能和侵权法与合同法归责规定不同有关 。

《合同法》 仅规定无过错责任原则 ， 《侵权责任法 》 规定了过错 、 无过错原则 ， 甚至公平责任原则 。

这似乎就不好提取共有原则 了 。 其实不然 ， 违约行为 中故意拖欠债务的行为时有发生 ， 甚至有些

“

老赖
”

， 不仅靠法院判决责令其履行 ，
甚至靠法院强制执行 。 对故意违约 ， 法院判决说理部分指出

其过错 ， 有利于教育行为人 ， 预防违约的发生 。 《合同法 》 没有 明定过错原则 ，
民法总则规定过错

归责原则 ，
正可以为依过错追究违约责任提供直接的依据 。

除上述两原则 ， 《 民法通则 》 和 《侵权责任法 》 均规定 了公平责任 。 《 民法通则 》 第 １３ ２ 条

规定 ：

“

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 ，
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 ， 由 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 。

”

《 侵权

责任法 》 第 ２４ 条规定 ：

“

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 的发 生都没有过错的 ，
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 ，

由

双方分担损失 。

”

就是在处理违约纠纷中 ， 衡平也时有需要 。 如不可抗力除免责外也有减轻责任

的情况 ， 情事变更虽在合同法未规定 ， 其法理在司法审判中也被利用 ， 实 际也是公平原则 。 还有

利益性违约 ， 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， 依据行情变动 ， 当违约承担的责任小于违约所获利益时 ， 违

约是被允许的 。 此种违约当事人并无过错 ， 承担的违约责任依据是公平责任原则 。

综上
，
建议增加规定过错 、 无过错 、 公平三项归责原则 。 条文表述为 ：

“

第条 民事 主体

因过错违反民事义务 ，
应 当承担民事责任 。

” “

法律规定不以过错为要件承担民事责任的 ， 依照其规

定 。

” “

当事人都无过错 ， 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或者分担民事责任的 ， 依照其规定 。

”

（
三

）

“

恢复生态环境
”

应修改为
＂

修复环境 、 恢复生态
”

《 民法通则 》 和 《侵权责任法 》 规定的
“

恢复原状
”

的责任方式 ， 是指恢复到原来状态 ， 其恢

复后的使用价值与价值应不低于原来 ， 即高了不限 ， 低 了不行 ， 当然不是绝对的 ， 总之要差不多 。

环境损害 ， 往往恢复不到原来状态
，
是修复而不是恢复 。 生态问题 ，

只是环境问题的
一

部分 ， 恢复

生态是指恢复动植物的生长环境系统 ， 有着特定含义 。

环境损害责任 ， 总体而言是修复环境 ， 特殊情况是恢复生态 。 这是因为 ：

第
一

， 许多环境损害 ，
无法恢复到原来状态 。 能恢复到原来状态的 ，

只是极少数不太严重的损

害 。 如在风景区 、 水库边违法私建住房 ， 可拆除恢复原来状态 ， 恢复原有植被 ， 植树种草 即可 ， 虽

难与原来完全相 同 ， 但使用价值与价值可达到原有程度 ， 称恢复原状未尝不可 。 但严重的环境污

染 ， 如重金属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机制课题组在调研后 ， 有课题组成员提出并论证了
“

环境修复
”

为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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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的责任方式 。
？ 正如我们调研中所见 ，

一些化工厂 、 矿山企业排放有害气体 、 废水废液
，
堆放

尾矿 、 矿渣所致土地 、 河流 、 山地污染损 害 ，
只能是

一定程度修复 ，
要恢复到原来状态几乎不可

能 ， 如广东上坝村镉污染事件 。 地处广东韶关曲江区的大宝山 矿业有限公司 ， 从改制前的 １９５９ 年

开矿 ，
至今仍在开采 。 该矿业主要是开采硫化矿 ， 为露天开采 ， 废土废矿堆在 山坡上 ，

雨天随水下

流 ， 污染河流 、 土地 ， 导致水稻等农作物镉超标 ， 井水污染 ， 多人因镉中毒患癌死亡 。 矿业公司无

法修复水污染环境 ， 只能 出资在上游修水库引 用 自来水 。 污染土地不能种水稻 ， 只能进行植物修

复 ， 即种植吸附重金属镉强的植物对耕地进行多年修复 ，
并改用水库水灌溉 ， 要恢复到污染前状态

是不可能的 ， 只能修复到镉含量达标的水平 。 再如湖南磺厂砷污染事件 ， 地处湖南北部山 区盛产雄

磺矿的磺厂 ， 从解放初建矿大量开采 ， 废渣在山坡堆放 ， 因废气 、 废渣致周边耕地 、 河流 、 地下水

严重污染 。 就是在矿业存续后期 ， 对流经矿区的河流也只是用水泥封住河床 ， 让河水在水泥河床流

过以免受原含砷河床污染 ，
水泥河床上几乎不见鱼的踪影 ， 何谈

“

恢复生态环境
”

？ 矿业破产关闭

后 ， 国家出巨资对废渣矿化封存 ， 对污染 山地种蜈蚣草吸砷 ， 耕地 已荒废 。 可见 ，

“

恢复生态环

境
”

，
有时可望而不可及 。 从我国实践情况看 ， 基本的情况是污染场地修复 ， 如城镇化工厂或化工

园区工厂搬迁后对
“

毒地
”

烘烧 、 换土 、 深埋封闭修复后建住宅区 ， 农村或山 区矿渣无害化处理修

复土地等 。

第二 ， 我国环境法规规定的是
“

环境修复
”

和
“

生态恢复
”

两 种情况。 如 我 国环境保护部

《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 （第 ２ 版 ） 》 规定 ， 环境修复指生态环境损害发生后 ， 为防止污染物

扩散迁移 、 降低环境中污染物浓度 ， 将环境污染导致的人体健康风险或生态风险降至可接受风险水

平而开展的必要的 、 合理的行动或措施 ；
生态恢复指生态环境损害发生后 ，

为将生态环境的物理 、

化学或生物特性及其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恢复至基线状态 ， 同 时补偿期 间损害而采取的各项必要

的 、 合理的措施 。 其中 ，
可接受风险水平 ， 是指综合考虑科学 、 社会 、 经济和政治因素 ，

依据危害

性和脆弱性分析 、 成本效益分析 、 技术手段的可行性分析等确定的人体健康或生态系统的可接受的

风险水平 。
？ 除此 ， 我国环境保护部还制定有 《

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》
。

生态恢复的核心是恢复生态系统 。 如某湖泊 、 河流人海三角地带底泥严重污染 ，
鱼虾绝迹 ， 应

对水体进行换水或植物修复 、 对底泥进行无害化处理 ， 放置鱼苗 、 虾苗 。 如原来物种灭绝 ，
可放置

替代物种 。 此种措施 ，
不是单

一修复 ，
而是重新创造生态系统 。 生态恢复的最低标准是恢复到基线

状态 ， 与恢复原状区别明显 。 因此
， 有学者认为 ， 生态系统处于不断的物质循环 、 能量流动 、 信息

传递过程中 ， 任何
一

个环节要素都不是民法上的物 ， 恢复原状意义上的恢复生态 ， 根本不可能 。
？

民法典的规定 ， 应与 以往法规一致 ， 将 《 民 法总则 草案 》 增列 的
“

恢复生态环境
”

修改为
“

修复环境 、 恢复生态
”

。

（
四

）
民事责任优先 、 责任竞合选择请求权规定之完善

前述 《 民法总则草案》 第 １６５ 条是对不同法律领域的责任竞合的规定 ， 其中
“

民事主体的财产

不足以支付的 ， 先承担民事责任
”

是以责任竞合为前提的 ， 这就出现漏洞 ， 非同一行为引起竞合怎

⑤ 参见胡卫 ： 《环境污染侵权与恢复原状的调适》 ， 《理论界 》
２０１４ 年第 １ ２ 期 ， 第 １ １４

－

１２０ 页 。

⑥ 参见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： 《环境法医及损害鉴定评估培训教材》 （
内部教材

） 附录。

⑦ 参见 吕忠梅
： 《论环境物权》 ， 《人大法律评论》 ２００ １ 年第 １ 期 ， 第 ２７３ 

－

２９６ 页
；
吕 忠梅 ： 《环境司法理性不能止于

“

天价
”

赔偿 ： 泰州环境公益诉讼案评析 》 ， 《 中国法学 》
２０１ ６ 年第 ３ 期 ， 第 ２５９ 页 。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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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民法总则之民事责任规定

么办 ？ 如行政或刑事财产责任与合同义务履行 ， 在不足支付时怎么办 ？ 故此条应增加一款规定 ， 非

因 同
一

行为发生的不足支付行政责任 、 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
，
民事责任亦应优先承担 。

《 民法总则草案 》 民事责任章 ，
基于违约与侵权两种责任对竞合作统一规定 ， 将来的合同 编和

侵权责任编均无须再作规定 ， 总则应规定得更为确切 。 但 《 民法总则草案 》 第 １６５ 条规定 ，

“

因 当

事人
一

方的违约行为 ，
损害对方人身 、 财产权益的 ， 受损害方有权选择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侵

权责任 。

”

这样规定仍未超脱合同法之规定 ，
其中

“

因 当事人
一方的违约行为

”

，
修改为

“

当事人

一方的行为既构成违约又构成侵权的
”

似更符合实际 。

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 ，
虽从理论上说当事人

一

方享有选择请求当事人另
一

方承担违约责任

或者侵权责任 ，
但应受法规范不同甚至冲突时适用法律解释规则的限制 。 责任竞合涉及的适用法律

规则包括后法优先于前法而适用 、 特别法优先于
一

般法而适用 。 在民法总则通过实施后 ， 如何处理

与特别民事法律 、 法规的关系 ，
甚至在 民法总则实施前 ， 如何适用 《合同法 》 责任竞合的规定 ， 均

涉及前述两项规则 。 我国 《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 《产品质量法》 以及 《侵权责任法》 中产品责任规

定 ， 均将因产品缺陷或瑕疵致人损 害当作产 品责任对待 ， 包括买受人因 出卖人给付瑕疵所受损害 ，

甚至吸收产品本身的赔付这
一纯合同问题

一

并解决 ， 排除了 《合同法》 之适用 。 交通事故处理办法

包括乘客损害赔偿 ， 排除旅客运送合同之适用 。 医疗责任 ， 排除医疗违约责任之适用 。 并且 ，
这些

特别侵权对受害人保护最充分 ， 应是受害人的最佳选择 ， 所 以法律的特别规定应优先适用 ， 从而就

无须再 由受害人选择 。

许多竞合特殊情况由侵权法调整 ，
也是与行政的直接介入相关 。 如交通事故 ， 公安交警首先认

定责任 ， 对受伤乘客实施救助 。 就赔偿而言 ， 首先适用保险赔偿 。 重大事故 ， 如飞机坠毁事故 、 火

车事故 、 公交汽车事故 ， 对死伤者 由相关行政部门依据侵权法实行统
一

标准赔偿 ， 无须也不可能按

违约责任处理 。 空难事故 ， 依侵权责任赔偿 ， 受害者家属鲜少主张违约责任 。 空难原因需专家认

定 ， 技术性非常高 ， 受害人家属难 以证明航空公司一方是技术检测 出了 问题或天气预测不当或驾驶

员操作不 当哪一环节出现疏漏所致损害 ， 选择违约责任既不需要 ， 也不可能 。 甬温动车事故 ，

？ 政

府决定按 《侵权责任法》 就高实行赔偿 ，
死者不分城乡身份一律按城镇最高标准赔偿 ９２ 万 ， 还需

要按 《合 同法 》 请求承担违约责任吗？ 死者家属不是合同 当事人 ， 以债权继承人身份请求违约责任

又增添了何等的麻烦 ！ 医疗责任也是侵权责任 ， 虽 《合同法 》 有竞合选择的规定 ，
但 《合同法》

没有规定医疗合同 ， 受害人怎么会选合同责任呢 ？ 况且医疗责任 ， 赔偿比较充分 ， 没有必要再考虑

选择违约责任 。 即使将来民法典规定 了医疗服务合 同 ， 也应重点指导人们如何签订合同 ， 明确权利

义务 ， 不涉及医疗侵权责任的违约责任没有实际意义 ，
若发生责任竞合 ，

便进人侵权法领域 ， 难有

违约责任适用之余地。 尤其发生医疗事故 ， 医疗事故鉴定 、 医疗事故调解机制 、 医疗责任保险 、 社

会救助机制 ， 都是按照侵权责任设计的 。 运用这些机制 ， 会使受害人利益最大化 。 比如 ， 医师责任

⑧ ２０ １ １ 年 ７ 月 ２３ 日 ２０ 时 ３０ 分 ０５ 秒
，

甬温线浙江省温州市境内
，
由 北京南 站开往福州站 的 Ｄ３０１ 次列 车与杭州站开往福州南

站的 Ｄ３
１ １ ５ 次列车发生动车组列车追尾事故 ，

造成 ４０ 人死亡 、 １７２ 人受伤 ， 中断行车 ３ ２ 小时 ３５ 分 ， 直接经济损 失 １ ９３７ １
．
６５ 万元 。

调査认定事故性质 ：

“

７
？

２３
”

甬 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是一起 因列控 中心设备存在严重设计缺陷 、 上道使用审査把关不严 、

雷击导致设备故障后应急处置不力等 因素造成的责任事故 。 参见国务院
“

７
？

２３
”

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调査组 ２０１ １ 年 １２

月 ２５ 日公布 《

“

７ ？ ２３
”

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调査报告 》 。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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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险赔偿
，
本质上是侵权责任保险 ，

若提起违约责任
， 适用这种保险就无法理赔 ，

哪有违约责任保

险呢？ 违约只有担保没有保险 。 事故处理的集团化 、 赔偿的定型化 、 定额化以及效率原则 ，
也不允

许受害人脱离受害者集团作出与众不 同的责任选择请求 。 所以 ， 竞合选择绝非没有例外 ，
而且有很

多例外 。

因此 ，
我建议民法总则在规定责任竞合当事人享有选择权的同时 ，

应强调
“

依照法律规定应适

用其中某种责任的除外
”

。

（
五

） 其他应修改完善之处

《民法总则草案》 第 １５７ 条规定 ，

“

二人以上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民事义务的 ， 应当依法分担

责任或者承担连带责任 。

”

有学者认为 ， 这条的规定没有区分教义学与立法规定的司法可适用性 ，

是教义学表述 ， 法院没法适用 。
？ 本人认为此意见正确 。 《 民法总则草案 》 的这

一

规定 ， 是对分担

责任与连带责任的学术概况 ，
不能明确 ２ 人以上违反民事义务究竟是分担责任还是连带责任问题 ，

法院不能作为判决依据 。 因此 ， 建议删除此条并相应修改 《 民法总则草案 》 第 １５８ 条和第 １ ５９ 条 。

此两条的
“

二人以上
”

， 相应修改为
“

两人以上违反 民事义务依法应当… …
”

分别作为承担按份责

任 、 连带责任的前提条件 。 条文表述为 ：

“

第一百五十八条 二人以上违反民事义务依法应承担按

份责任的 ， 责任人按照各 自 责任份额向权利人承担民事责任 。

”“

第
一百五十九条 二人以上违反 民

事义务依法应承担连带责任的 ，
每一个责任人应 当向权利人承担全部 民事责任 。 责任人实际承担责

任超过其应当承担份额的 ， 可以 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 。

”

以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义务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条件 ， 含义不十分准确 。 履行义务 习惯

上为狭义 ， 指履行合同义务 ； 在侵权法 ， 称
“

违反义务
”

。 当然 ，
不履行义务广义也可涵盖侵权法

的违反义务 。 考虑到人们的语言 、 思维习惯 ，

一般认为侵权只是违反不侵犯他人财产权或人身权的

义务 ， 此点 ， 以改为违反民事义务为好 。 违反民事义务也包括合同法上的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义

务 。 不改 ，
通过解释适用亦可 。

【主要参考文献 】

１ ． 王利 明 ： 《 久合必分 ：
侵权 行为 法 与债 法 的 关 系 》 ， 《 法 学前 沿》 （ 第 １ 揖 ） ， 法律 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 。

２． 刘 士 国 主 编 ： 《 民 法 总论 》 ， 上海人 民 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 。

３ ． 魏振 瀛 ： 《债 与 民事责任的 起源 及其 相 互 关 系 》 ， 《 法学家》 ２０ １ ３ 年第 １ 期 。

４ ． 胡 卫 ： 《 环境 污染侵权与 恢复 原 状的 调适 》 ， 《理论界 》 ２０ １４ 年第 １ ２ 期 。

５ ． 吕 忠梅 ： 《 环境司 法理性 不 能 止于
“

天价
”

赔偿 ： 泰州 环境公 益诉讼 案评析 》 ， 《 中 国 法 学 》 ２０ １ ６ 年 第 ３ 期 。

（ 责任编辑 ： 高圣平
）

⑨ ２０ １６ 年 ８ 月 １ １ 日
，
在 中国 民法学研究会与 《法学 家》 杂志社主办 、 湖南大学法学院承办的

“

民法总则 立法研讨会
”

上 ，

姚辉教授发表此意见 。

—

１４８—



Ｎｏ．５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 １ ６

Ｒｅｖｉｅｗｏｎ
‘

Ａｇｅｎ ｔ

９


（
Ｃｈａｐｔｅｒ７

］ｏｆ
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ｉｎｃ ｉｐｌｅｓｏｆ

ＣｉｖｉｌＣｏｄｅＭＡＸｉｎｙａｎ
？
１ ２１ ？

Ｆｒｏｍｔｈｅａ 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ｓａｎｄｒｕｌｅｓｏｆａｇｅｎｃｙｓ ｔｒｕｃｔｕｒｅ
，

‘

ａｇｅｎｔ

’

ｄｏｅ ｓｎｏ ｔｈａｖ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ｓ ｉｇｎ ｉｆｉｃａｎｃ ｅａｎｄ

ｎｅｃｅｓｓ ｉ ｔｙｔｏｂｅ ｅｎａｃｔｅｄｉｎｔｏｏｎｅｃｈａｐｔｅｒ
，ｗｈｉｃｈ ｉ

ｓ
ｐｒｏｖｅｄｉｎｃｏｍｐａｒ

ａ ｔｉｖｅ ｌａｗ ．Ｃｈａｐｔｅ ｒ７
４

ａｇｅｎ
ｔ 

＊

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

ｒｅｔｕｒｎｅｄｔｏＣｈａｐｔｅ ｒ６
‘

 ｌｅｇａｌａｃｔ 

’

，
ｆｏ ｌ ｌｏｗ ｉｎｇ ｔｈｅｆｏｕｒｔｈｓｅｃ ｔ ｉｏｎ

‘

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ｇａｌａｃ ｔａｎｄｔｈ ｅｌｅｇａ ｌａｃ ｔｗ ｉ ｔｈ

ｄｕｒａ ｔｉｏｎ

’

ａｎｄｂｅ ｉｎｇｓｔ
ｉ

ｐｕｌａｔｅｄａｓ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ｓｅｃｔｉｏｎ
‘

ａｇｅｎｔｏ ｆ ｌｅｇａｌａｃ ｔ

’


．
Ｄｕｅｔｏ ｔｈｅ ａｂｕｓｅｏｆ ｌｅｇａｌｅｘｃｌｕ ｓｉｏｎ

ｃｌａｕｓｅ ｓｉｎＣ ｈａｐｔｅ ｒ７
‘

ａｇｅｎｔ

’

，

ｔｈｅｙ 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ｄ ｅｌｅｔｅｄｏ ｒｍｏｄｉ ｆｉｅｄ ．Ａｒｔ ｉｃｌｅ ｓ１４３ 
，
１４９

，１５ １ａｎｄ１５２ｎｅｅｄ ｔｏ

ｂｅｍｏｄｉｆｉｅｄ
；Ａｒｔ ｉｃｌｅ ｓ１４４ａｎｄ１４７ ｓｈ ｏｕｌｄｂｅｄｅｌｅ ｔｅｄ

；
‘

 ｉｎｄｉｒｅｃ ｔａｇｅｎｃｙ 

’

，

‘

ｅｍｅ ｒｇｅｎｃｙａｇｅｎｃｙ 

’

ａｎｄ
‘

ｊ
ｏｉｎｔ

ｅｎｔｒｕｓｔｍｅｎｔ 

＊

ｐｒｏｖ ｉ ｓｉｏｎ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ａｄｄｅｄ ｔｏｔｈ ｅｓｙｓ ｔｅｍｏｆａｇｅｎｔ
．

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ｇｅｎｔ
；
ＬｅｇａｌＥｘｃ ｌｕ ｓｉｏｎＣｌａｕｓｅｓ

；
Ｉｎｄ ｉｒｅｃ ｔＡｇｅｎ ｃｙ ；

Ｅｍｅｒｇｅｎ ｃｙＡｇｅｎｃｙ ；
ＪｏｉｎｔＥｎ

？

ｔｒｕｓ ｔｍｅｎｔ

ＭａＸｉｎｙａｎ ，
Ｐｈ．Ｄ ．ｉｎＬａｗ

，Ｐｒｏ ｆｅｓｓｏ ｒｏｆＬａｗＳｃｈｏｏ ｌｏｆ Ｊ ｉｌｉｎＵｎｉｖｅ ｒｓｉ ｔｙ．

Ｒｅｖ ｉｅｗｏｎ
＇

Ｃｉｖｉｌ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
１

（
Ｃｈａｐｔｅｒ ８

）ｏｆ
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 ｌｅｓｏｆ

ＣｉｖｉｌＣｏｄｅＬＩＵＳｈｉｇｕｏ
？
 １３９ ？

‘

Ｃ ｉｖｉ ｌＬｉａｂｉ ｌ ｉ ｔｙ

’

（
Ｃｈａｐｔｅｒ８

）ｏｆＧｅｎｅｒａ ｌＰｒｉｎｃ ｉｐ ｌｅ ｓｏｆＣｉｖ ｉｌＣｏｄ ｅ（
ｄｒａｆｔ

）ｅｍｂｏｄ ｉｅ ｓｃ ｉｖｉ ｌｌａｗｂｙｆｏ ｒｃｅ

ｏｆｔｈｅｓｔａ ｔｅｔｏ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ｉｍｐ 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ｅｇａ ｌａｔ ｔｒｉｂｕｔ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ｍ ａｎｄｏｆｔｈ ｅｒｅ ｓｐｏｎｓ
ｉｂ ｉｌｉ ｔｙｏｆ

ｂｒｅａｃｈｏ ｆｃ ｏｎｔｒａｃ ｔ
，ｔｏｒｔｌｉａｂｉ ｌ ｉ ｔｙａｎ

ｄｏｔｈｅｒｃｉｖ ｉｌ ｌｉａｂｉ ｌ ｉｔ
ｙ

ｆｏｒｂｒｅａｃｈｏｆ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ｔａｌｓｏｃａｒｒｉｅ ｓ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ｈｅ

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 ｔ ｉｃｓｏｆＧｅｎｅｒａ ｌＰｒｉｎｃ ｉ

ｐｌｅ ｓｏｆＣ ｉｖｉ ｌＬａｗａｎｄｒｅｆｌｅｃ ｔｓｔｈｅ
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ｏｒｅ 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．Ｔｈｉｓｃｈａｐ

？

ｔｅｒｅｘ ｔｒａｃ ｔｓ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ｒｕｌｅｓｆｒｏｍｌ ｉａｂｉｌ ｉ ｔｙｆｏ ｒｂｒｅａｃｈ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ａｎｄｔｏｒｔ ｌｉａｂｉ ｌ ｉｔ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ｅ ｓｔｈｅｍｔｏｏｔｈｅｒ

ｃ ｉｖ ｉ ｌ ｌｉａｂｉ ｌｉ ｔｙ ，ｐｒｏｐｅｒｌｙｃｈｏｏｓｅｓｔｈ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ｔ
ｐｒｏｖ ｉｓ 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

ｇｅｎ ｅｒａｌ
ｐｒｉｎｃ ｉｐ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ｉｖ ｉｌｌａｗａｎｄａｂｓｏ ｒｂｓ

ｔｈｅ
ｐｒｏｖ

ｉ ｓ ｉｏｎｏ 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 ｅｎｔａ ｌｒｅ ｓｐｏｎ ｓ ｉｂ ｉｌ ｉ ｔｙａｎ ｄ ｔｈｅ
ｐｒｏｖ

ｉ ｓ ｉｏｎｓｏｆ ｔｈｅ
ｐｒｏ

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 ｒｅｓ ｔｓｏｆ ｔｈｏｓｅｃｏｕ
？

ｒａｇ
ｅｏｕｓ ．Ｉｎｖｉｅｗｏｆ ｔｈｅｃｉｖ ｉ

ｌ ｌ
ｅｇａ

ｌ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，ｔｈｉ ｓｃ
ｈａｐ

ｔｅｒ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ｓｔｉｐｕ
ｌａ ｔｅｄ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ｖ ｉ ｓ ｉｏｎｓｏｆｃｉｖ ｉｌ

ｒｉ
ｇｈｔｓａｎｄａｆｔｅｒ ｌｅｇａｌｆａｃｔｓ

；ｔｈ ｅ
ｐｕｒｅｄｏｃｔ

ｒｉｎａｌ ｔｅ ｒｍ ｓｗｈ ｉｃｈａｒｅ ｎ ｏｔａｐｐｌ ｉｃａｂｌｅｉｎ
ｊ
ｕｄｉｃｉａ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ｓｈｏｕｌｄｂ ｅ

ｄｅｌｅ ｔｅｄ

；ｔｈｅ

ｐｒｏｐｏｒ
ｔ ｉｏｎａ ｌｌｉａｂｉ ｌｉ ｔｙａｎｄ ｊ

ｏ ｉｎｔｌ ｉａｂｉ ｌｉ ｔｙｃｌａｕｓ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ａｍｅｎｄｅｄ

；ｔｈ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 ｌ

ｐｒｉｎｃ
ｉ

ｐｌｅ

ｏｆｌｉａｂｉ ｌｉ ｔｙｐｒｏｖｉｓ ｉｏｎ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ｓｕｐｐｌｅｍ ｅｎｔｅｄ
；

‘

 ｔｈ ｅｒｅ ｓ ｔｏ 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ｃｏ ｌｏｇｉｃａ ｌ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

’

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ａ
－

ｍ ｅｎｄｅｄｔｏ
‘

ｒｅｐ ａ
ｉｒｔｈｅ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 ｅｎｔａｎｄｒｅ ｓｔｏ ｒｅ ｔｈｅｅｃｏ ｌｏｇｙ

’

；ｔｈｅ
ｐｒｅｍ

ｉｓｅｏｆ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ｌ ｉａｂｉ ｌｉ ｔｙｓｈｏｕｌｄ

ｂｅ ｒｅｖ ｉ ｓｅｄａｓ
＊

ａ
ｐａｒｔｙ 

＊

ｓａｃ ｔｓｂｏ ｔｈ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ｎｇａｂｒｅａｃ
ｈ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ａｎｄ 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 ｔ

＊

；ｔｈ ｅ
ｐｒ

ｉｏ ｒｉ ｔｙ
ｏｆｃ ｉｖ ｉ ｌ

ｌ ｉａｂｉ ｌｉ ｔｙｓｈｏｕｌｄｎｏｔｂｅｌ ｉｍｉ ｔｅｄ ｔｏ ａｄｍ ｉｎｉｓ ｔｒａｔｉｖｅ
，

ｃ ｒｉｍ ｉｎａｌａｎｄｃ ｉｖｉ ｌｌｉａｂｉ ｌｉ ｔｙ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ｈａｖ ｉｏｒ．

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Ｇｅｎｅ ｒａ ｌＰｒｉｎｃ ｉ

ｐｌｅｓｏｆＣ ｉｖ ｉｌＣｏｄｅ（
Ｄｒａｆｔ

） ；
Ｃｉｖ ｉ ｌＬｉａｂｉｌ ｉｔｙ ；

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 ｃｏｌｏｇ
ｉｃａｌ

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ｅｎ ｔ
；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Ｌｉａｂｉ ｌ ｉｔｙ

Ｌ ｉｕＳｈｉ

ｇｕｏ ，Ｐｈ．
Ｄ

．
ｉｎＬａｗ

，Ｐｒｏｆｅ ｓｓｏ ｒｏｆＬａｗ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Ｆｕｄ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 ｔ

ｙ
．

—

１ ７９
—


